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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個人道德風險論是就業成效不彰的主因？ 
 

「就業保險制度」形成的政策性思惟脈絡，源自於歐洲聯盟在
1997年提出的「積極促進」（Activation）治理原則。而「積極促進」
的定義，則是指具有促進失業者參與勞動市場作用的政策或措施，包
括個別就業諮商、就業訓練、尋職媒合等就業促進措施。在「積極促
進」治理原則下，強調失業者要想享有領取失業給付的權利，就必須
先依照就業保險制度的要求，負擔應盡的尋職義務，表現出積極的求
職意願與行動，以達成促進再就業的政策目標。 

 
自從 2003年《就業保險法》開辦以來，台灣社會就充斥著一種

主流論述，認為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意願低落，難以達到就業保
險制度原定的「積極促進」再就業目標。不僅媒體輿論批評，職司預
算監督的立法院預算中心，也在失業率高漲時，針對勞工委員會職業
訓練局的 2009年度單位預算提出評估報告，該報告引述職業訓練局
的統計資料，強調失業給付領受者的人數年年攀升，從 2004年的 20
萬件，成長到 2008年的 32萬件，但是推介就業率只有從 4.08%升至
11.78%，失業給付領受者職訓率也只有從 2.17%微幅升為 2.83%，顯
見再就業成效不彰。 

 
在「道德風險論」的主流論述建構下，失業給付領受者都被社會

主流論述建構為「再就業意願低落者」、「福利依賴者」，也成為被改
造的對象，要求失業給付領受者必須提高再就業意願，失業給付領受
者的個人道德風險成為就業成效不彰的主因，但是這種個人道德風險
論述，真的能夠解釋全部原因嗎？當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率只有
11.78%時，代表有 88.22%的絕大多數失業給付領受者都未能再就業，
倘若個人道德風險論是最重要的主因，代表絕大多數失業給付領受者
都是就業意願低落者，如此一來，就有一個問題必須深思：究竟台灣
的就業保險制度是在何種脈絡下運作，才會導致絕大多數失業給付領
受者的就業意願都低落？個人道德風險因素，應該只是因素之一，只
適用於部份失業給付領受者，除此之外，還有更為深層的因素必須深
入探究，特別是「制度規畫設計」層次、以及「個人－制度」互動層
次的影響因素。 
 
二、就業保險制度下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成效的分析 
 

依照「積極促進」治理原則所制定的就業保險制度，實踐的結果
卻顯示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成效仍然並不理想，其中原因為何，
目前已成為就業政策學界討論爭議的議題。從就業保險制度的實施過
程而言，就業保險制度下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成效，至少牽涉到
四個分析層次，分別是失業給付領受者個人層次、勞動市場層次、制
度規畫設計層次、「個人－制度」互動層次，彼此之間相互關聯，共
同影響著積極促進體制下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再就業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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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就失業給付領受者個人層次而言，道德風險論所強調的

是失業給付領受者個人就業意願低落的主觀性因素，但是究竟其
影響程度如何，其實仍有商榷必要。Madsen（2006:353）針對丹
麥的失業給付體系研究指出，由於丹麥的失業給付係以 90%的高
所得替代率著稱，因而引發了「失業給付高所得替代率會使失業
給付領受者－特別是低所得者尋職意願減少之風險升高」的質疑，
然而 Madsen 強調，「高所得替代率會產生降低尋職意願效果」的
論點，在理論上似乎言之成理，但是卻難以從丹麥失業給付的經
驗研究上獲得確認，更重要的是，失業給付體系已經設計出早期
介入的、密集性的積極促進就業措施，以對抗失業給付領受者尋
職意願降低的問題，使失業給付水準對降低個人尋職意願的影響
程度，受到相當的侷限。 

 
其次，就勞動市場層次而言，就業政策的主流思惟是採取新古

典經濟學的途徑，認為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因在於失業者的工作
動機不足，因此解決之道是必須激發失業者的尋職誘因，具體的
積極促進措施包括減少失業給付、增加尋職義務、緊縮失業給付
標準等。Larsen 與 Mailand(2007:111)指出，從 2002 至 2004
年，丹麥政府實施了上述措施，但是根據丹麥政府在這些積極促
進措施結束後 1 年進行的政策評估結果卻顯示，雖然積極促進措
施確實使失業者降低了對給付的依賴，但是卻同時產生了負面的
尋職「閉鎖」效應（lock-in effect），尋職行為反而減少，同
時也沒有產生正面的就業成效。 

 
就制度規畫設計層次而言，就業保險制度的制度設計方式與內涵，

目前也已經成為另一項受到關注的因素。Grubb（2000:149-50）分析
指出，合格標準的設計嚴格程度會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產生三種不同
的影響效應，包括：(1)排除效應，發生於行政機關宣告個別失業
給付領受者不符合「合格標準」時，失業給付領受者因為被判定
為無能力繼續工作或尋職意願不足時，就會被排除在保障範圍外，
而合格標準的設計越是嚴格，就越有可能導致失業者被排除而無
法領取失業給付；(2)行為效應，就業保險制度在制度設計上，
為避免個別失業給付領受者出現道德風險，因此往往會設計出要
求申請失業給付者必須在短期內開始尋職的合格標準規定，此種
制度設計雖然能夠促使失業給付領受者在規定的短期內「出現尋
職行為」，但是卻不必然會促使失業給付領受者尋得適合的工作。
(3)反向效應，發生於就業保險制度的合格標準規定要求失業給
付領受者必須負擔的尋職義務過於繁重，超過享有權利時，失業
給付領受者會降低進行尋職意願，以消極方式因應就業保險制度
要求達成的尋職義務，導致對尋職行為產生反向效應。 

 
就「個人－制度」互動層次而言，Borghi and Van Berkel（2007:415）

指出，依照「積極公民權」概念實施「積極促進」就業政策治理下的
失業給付領受者，面臨著「個體化」的處境，若是失業給付領受者僅
能以「消極性參與」形式參與，則在接受個人式服務措施流程的「個



體化」過程中，失業者雖然能夠享有個人化的權利待遇，但實際上卻
被迫擔負起國家要求的規範式責任與義務，若不遵從就會面臨享有權
利減少甚至取消的困境，失業給付領受者在享有權利與擔負義務之間
出現明顯失衡的問題，以消極方式因應就業保險制度要求達成的
尋職義務，致使就業意願與再就業成效不彰。 
 
三、台灣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的分析 
 

台灣從「勞工保險失業給付辦法」到《就業保險法》的制度性變
革過程，參見下表可知，基本上朝向是失業給付領受者「享有權利不
變、負擔義務增加」的方向發展，也就是在強化「積極促進」的治理
原則下進行變革。但是為什麼就業保險體制下的失業給付制度持續強
化「積極促進」治理原則，但是在實踐的結果上，卻難以有效達成促
進再就業的政策目標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應該進一步分析現行就業
保險體制的失業給付制度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設定的各種尋職義務
要求，以及這些尋職義務要求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尋職處境造成的
影響。 

 
「勞工保險失業給付辦法」與《就業保險法》對照分析 
 「勞工保險失業

給付辦法」（1999
年） 

「勞工保險失業給
付辦法」（2001年） 

《就業保險法》
（2003年） 

保障對
象 

因關廠、歇業、休
業、轉讓、解散、
破產、業務緊縮或
技術調整致擔任
之工作確不能勝
任 

因關廠、遷廠、休
業、解散、破產而離
職；勞基法第 11
條、13條但書、14
條、20條規定之情
事；定期契約離職前
一年內契約期間合
計滿六個月者 

因關廠、遷廠、休
業、解散、破產而離
職；勞基法第 11
條、13條但書、14
條、20條 
規定之情事；定期契
約離職前一年內契
約期間合計滿六個
月者 

給付資
格 

參加勞工保險滿
二年 

非自願性離職前繳
納失業給付保費滿
一年以上 

 

非自願性離職前三
年內就業保險年資
合計滿一年以上 

給付標
準 

每半個月發給一
次，依離職退保前
六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 50% 

每一個月發給一
次，依離職退保前六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之 60%發給 

 

每一個月發給一
次，依離職退保前六
個月平均月投保薪
資 60% 

請領條
件 

辦理求職登記 辦理求職登記 辦理求職登記、具工
作能力與意願、接受
公立就業服務機構
安排之推介就業、就
業諮詢或職業訓練 

給付上 失業給付年資未 失業給付發給以六 失業給付發給以六



限 滿五年者，每次最
多發給三個月；失
業給付五年至十
年者，每次最多六
個月；失業給付十
年以上者，每次最
高八個月 

個月為限，每次領取
失業給付後，失業給
付年資重新計算 

個月為限，每次領取
失業給付後，年資重
新計算；領滿六個月
且自領滿日起二年
內再次請領者，以三
個月為限，領滿三個
月者，年資重新計算 

等待期   14日    7日    14日 
尋職要
求 

失業認定時提供
一次求職記錄 

失業認定時提供一
次求職記錄 

失業再認定時需提
供至少二次求職記
錄 

拒絕推
介就業
之理由 

工資低於離職當
月工資三分之
二；與原任工作性
質之教育、訓練、
專長等不同或不
相似 

工資低於離職退保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與原任工作性質
專長不同；工作地點
距離申請人日常居
住處三十公里以上 

工資低於離職退保
前六個月平均月投
保薪資百分之六
十；工作地點距離申
請人日常居住處三
十公里以上 

 
台灣現行的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不僅相較於勞保失業給付制

度呈現出「享有權利不變、負擔義務增加」的不對等發展情形，而且
對於失業給付領受者，從尋職行為規範設定、尋職行為過程監管、失
業給付核發的認定，在整體申領作業流程中的各個階段，都設定了比
勞保失業給付制度更加細緻詳盡的規範標準與監督機制，嚴格要求失
業給付領受者遵守各項義務要求，否則就會受到取消失業給付的行政
處份，這些規定都使得失業者在領取失業給付的尋職過程中承受著壓
力。 

 
在「積極促進」治理原則下，持續片面強調「道德風險論」以及

「促進再就業」的論述下，台灣現行的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在制度
設計上，不僅設計出相對較低的失業給付標準，緊縮「合適工作」標
準與「請領條件」，而且還設計了「例行化」尋職行為規範，要求失
業給付領受者必須負擔嚴格的尋職義務，造成失業給付領受者面臨
「權利與義務失衡」的制度設計問題；而在制度執行上，當失業給付
領受者與原雇主之間產生衝突時，現行就業保險體制的失業認定制度
往往做出不利於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失衡行政處份，導致失業給付申請
人喪失「非自願性離職」的申請資格，被迫停止原有的申請失業給付
程序，不但無法領取失業給付，也無法進入「尋職行為階段」，依照
就業保險制度的規定表現出積極的求職意願與行動，對於失業給付申
請人的求職意願與行為，明顯造成了排除性的不利影響，不符合「積
極促進」治理原則企圖達成的促進再就業政策目標；就「個人－制度」
互動層次而言，與失業給付制度相關的積極就業促進措施，不僅未能
符合多數失業給付領受者的尋職需要，同時失業給付領受者在嚴格的
尋職行為規範下，還必須承受申領失業給付過程中「離職查證的二次
傷害」、「懲罰式的推介就業等待」「二次求職後的雇主抱怨壓力」、「失
業再認定時的二次求職壓力」等各種負面感受，再加上在「個體化」



的尋職過程監督機制下，只能夠「消極性參與」就業諮詢制度的運作
流程，接受個案管理人員提供「有限的就業諮詢尋職協助」，這些都
構成了失業給付領受者處在一種「消極性參與」例行化尋職的處境中，
導致再就業意願與再就業成效不彰。 
 
四、結語 
 

面對現行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的問題，建議從四方面重新檢討
就業保險失業給付制度的設計與執行，以降低失業給付領受者在領取
失業給付過程中的的負面感受，改善消極性參與的問題。首先，在行
政作業流程方面，可以先簡化失業給付認定流程，以降低失業給付證
明文件的爭議事件發生率，減少失業給付的服務時間，特別是應該簡
化目前繁複的初次辦理申請失業給付認定流程，並且應該避免在失業
給付領受者面前，直接打電話向雇主查證，以降低失業給付領受者的
疏離感受問題。其次，在行政作業模式方面，應該改變現行「失業給
付與推介就業單一窗口」的作業模式，將第一線「失業給付」與「推
介就業」二項業務的受理窗口分流，以避免失業給付申請人數眾多時，
直接影響辦理推介就業的時間與成效，或是影響個案管理員進行就業
諮詢的成效。第三，在行政規則方面，修改現行「失業認定離職原因
查核作業注意事項」，應該依照「責任歸屬事實」做為確認「雇主撤
銷離職證明」是否有效的失業認定依據，改變只依照雇主意見做為最
終失業認定依據的不合理現況；此外，應該修改現行「勞保未退保且
不可歸責於失業給付申請人時，仍然撤銷失業認定」的認定慣例，除
勞保記錄之外，可增列要求雇主提出「勞雇關係消滅」證明做為失業
認定的依據。第四，在法令方面，建議修改就業保險法第三十條，針
對經濟危機導致就業機會明顯減少及大量失業情況發生時，就業服務
法第 24條明文規定的特定對象失業者在申請失業給付以及進行失業
認定時，可以將求職記錄證明減少為一次，以協助就業能力薄弱的特
定對象失業者不會因為求職機會不足，而導致無法請領失業給付，陷
入經濟生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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